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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政策 
（「本政策」） 

 
 
1. 政策聲明 
 
1.1 大中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致力達至及

維持高水平的透明度、廉潔、問責性與道德商業行為。因此，本政策適用於本集團各個

級別的董事及僱員以及與本集團有往來者（包括但不限於客戶、供應商及其他持份者）

（統稱「舉報人」），以報告彼等已得悉或真誠懷疑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本集團內任何

關注以及實際或疑似不正當或舞弊。 
 
 
2. 適用範圍 
 
2.1 本政策涵蓋所有舉報事宜及任何廉潔或營運關注事宜，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違反法律或監管條例； 
 刑事罪行、違反民事法律及誤判行為； 
 有關內部監控、會計、審計及財務方面的舞弊、不正當或欺詐行為； 
 危害他人身體及安全的行為； 
 對環境造成損壞； 
 違反適用於本公司的守則的規定； 
 賄賂或貪污； 
 損害本公司聲譽的不正當或不道德行為；及 
 對以上任何事宜故意隱瞞。 

 
2.2 如僱員或舉報人真誠相信出現任何上述違反事項而並無獲相關線管理層妥善處理，或認

為透過正常線路管理報告將不會提供妥善調查，或如有關僱員認為違反事項與其線管理

層相關，本公司鼓勵彼透過本政策發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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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及保密 
 
3.1 所有接獲的關注將會按適時、公平、保密及敏感的方式處理。舉報人的身份將會保密，

除非其身份須向徹底調查披露以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以及為被指控人士提供合法辯解權

利。 
 
3.2 為了不危害調查，舉報人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於家族成員、朋友、同事及客

戶等）披露任何有關舉報事項的資料，惟須依法向執法機關及╱或監管機關披露的情況

除外。 
 
 
4. 防止報復及虛假報告 
 
4.1 本公司概不容忍針對任何僱員或善意投訴或合作或協助調查的舉報人之任何騷擾、威脅

或報復行為或任何類型的歧視或其他不利就業行為。 
 
4.2 任何透過誣告、惡意謠言或其他惡意行為意圖傷害或誹謗他人，均可導致紀律處分或其

他處分，最嚴重者包括解僱。 
 
 
5. 程序 
 
5.1 舉報人應以書面方式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報告指控或關注，郵寄至

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注明審核委員會主席收，並以密封信封清楚標記為「嚴格

保密－只供收件人查閱」以確保保密。報告內應提供足夠個案具體資料及（如可能）支

持證據。所有接獲的報告將由審核委員會於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中央記錄。 
 
5.2 如任何其他董事或行政總裁接獲有關欺詐、貪污及不當行為的報告，彼應轉交審核委員

會以建議採取行動，而如審核委員會主席不同意建議採取的行動，則該事宜將由審核委

員會承接。 
 
5.3 本公司鼓勵舉報人於任何所作出披露中註明自己的姓名。匿名投訴將提升本公司進行適

當評估的難度，乃由於本公司將無法與舉報人跟進以獲取更多資料。對於試圖阻止向行

政總裁、董事會主席或審核委員會主席報告舞弊關注或阻礙彼或代表彼的任何人士可能

進行的任何調查之任何人士，本公司將視其嚴重違紀。 
 
 
 
 
 
 
 
 



6. 調查 
 
6.1 於接獲舉報報告後，審核委員會將評估所提出關注的有效性及相關性，並決定是否需要

進行全面調查。如有需要進行調查，審核委員會將委任一支調查團隊以調查所報告事

宜。 
 
6.2  調查的形式及時期將根據個別事件的性質及特殊情況而有所不同。所提出事宜可能： 

 內部調查； 
 轉交警方或相關執法機關； 
 轉交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及╱或 
 形成獨立調查的主題。 

 
6.3 調查結果連同糾正行動計劃將記錄在案並提供予審核委員會及（如適當）董事會。調查

結果可能會在審核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傳達予舉報人。 
  
6.4 相關人士一旦被發現違反本集團的業務操守準則，將受到紀律處分，可包括解僱。 
 
6.5 調查不應危及執法機關將來進行的任何調查。在合理懷疑犯罪活動、索取及接受好處或

違反法律及法規規定的活動之情況下，負責內部調查的一方可能在法律上有責任通知相

關的公共或監管機構，例如警方、廉政公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其他執法機

關（如適用）。 
 
 
7. 爭議解決機制 
 
7.1 如舉報人不滿意所接獲回覆及任何所採取後續行動，彼應以書面方式向董事會主席提出

其關注，主席將在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安排任何未來調查。其後將向舉報人寄出書面回

覆。 
 
 
8. 檢討本政策 
 
8.1 審核委員會負責本政策的日常實施及監督、審閱及調查報告、監察及每年檢討本政策以

確保其相關性及有效性。本政策的任何後續修訂將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由董事會批准。 
 
8.2 本政策（經不時修訂）可於本公司網站閱覽。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採納) 


